
山东艺术学院

高质量学术成果评价和奖励申报流程

申报人填写《山东艺术学院高质量学术成果评价

书》，按要求准备申报成果，提交所在单位

科研处通知启动申报高质量学术成果评价和奖励

各院级单位党组织对申报人提交的《评价书》、申

报成果等相关材料进行意识形态审核

各单位学术分委员会对申报成果进行一级评价，筛

选确定本单位参与二级评价的学术成果。机关教辅

人员的学术成果由科研处组织专家进行一级评价。

科研处组织同行专家对通过一级评价的学术成果

进行二级评价

校学术委员会对申报成果进行三级评价，确定高质

量学术成果名单及赋分

科研处根据各项成果的评价赋分提出拟奖励名

单，提交校长办公会批准并公示无异议后，予以

奖励


